镇江市逻辑学会强制清算案
公  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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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12 月 1 日，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镇江市民政局的申请，作出（2025）苏 11 清申 3 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镇江市逻辑学会（以下简称 “逻辑学会”）强制清算申请；并于 2026 年 5 月 11 日作出（2026）苏 11 强清 5 号决定书，指定北京大成（镇江）律师事务所担任镇江市逻辑学会清算组（以下简称 “清算组”）。
为依法推进清算工作，保障债权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，清算组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就清算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一、债权申报事项
申报期限：镇江市逻辑学会的债权人，自接到清算组债权申报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申报债权；未接到通知书的债权人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，向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申报要求：债权人应当按清算组要求格式提交债权申报材料，说明债权数额、债权性质、发生原因、担保情况等，并附合法有效的证据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合同、付款凭证、结算单据、生效法律文书等）。
法律后果：债权人逾期未申报债权的，不得在本次清算程序中行使权利、参与分配；但不影响其依法向相关清算义务人主张权利。债权申报期间，清算组不得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。
二、债务人及财产持有人清偿、返还义务
镇江市逻辑学会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，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向清算组清偿全部债务，或返还其所占有的逻辑学会财产（包括资金、实物、设备、车辆、权利凭证、知识产权及其他资产）。
逾期未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的，清算组将依法采取包括提起诉讼、申请财产保全、申请强制执行在内的一切法律措施，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、损失及法律责任，由相关义务人自行承担。
三、清算义务人配合清算义务
镇江市逻辑学会的清算义务人（包括但不限于法定代表人、会长、副会长、理事、监事、财务负责人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），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立即向清算组移交其占有或管理的逻辑学会财产、印章、证照、账册、会计凭证、财务报表、合同文件、会员资料及其他重要档案材料，并履行以下义务：
妥善保管并完整移交上述财产及资料，不得隐匿、转移、毁损、篡改或擅自处分；
按照人民法院及清算组的要求开展工作，如实答复询问、提供文件资料、配合调查核实；履行人民法院或清算组要求的其他配合义务。
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或拒不履行上述义务，导致逻辑学会财产贬值、流失、毁损、灭失，或导致无法清算、损害债权人利益的，将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予以罚款、信用惩戒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四、禁止擅自经营及代表行为
镇江市逻辑学会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后，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清算组书面同意，不得以逻辑学会名义开展经营活动、签订合同、收取费用、对外担保或从事其他民事活动；亦不得擅自使用逻辑学会名称、印章、证照、场所等。
违反本条规定的，清算组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追偿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五、清算组联系方式
通讯地址：镇江市润州区檀山路 208 号 北京大成（镇江）律师事务所
联系人：宋律师
联系电话：13236376969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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